
安林函〔2025〕50号
安溪县林业局关于下达2025年市级财政种苗
花卉项目（第二批）实施单位与建设任务的通知
魁斗镇、官桥镇人民政府：
根据《泉州市财政局、泉州市林业局关于下达2025年市级财政现代林业经济专项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泉财农指〔2025〕94号），下达我县林木种苗花卉专项资金（花卉展览展销）8万元。结合全县种苗花卉项目库储备申报情况及企业生产需求，现将2025年市级财政种苗花卉项目（第二批）实施单位与建设任务进行分解下达。请督促项目实施单位按照建设内容编制《项目实施方案》，于2025年10月30日前提交县种苗站审核通过后方可组织实施。项目建设期限2个月，需于2026年1月5日前提交项目验收材料，逾期将不予安排项目补助资金。
附件：1.2025年市级财政种苗花卉项目（第二批）实施单位
与建设任务安排表

2.2025年市级种苗花卉项目实施方案（参考格式）
（此页无正文）
安溪县林业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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